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09日附表2-3-0(108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占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

各類所得金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77565 100.00 41.200.002.170.0026.530.002.024.710.4621.860.160.89

第2分位 1277565 100.00 0.250.051.170.016.570.290.201.471.0085.002.321.68

第3分位 1277565 100.00 0.230.041.120.017.190.250.201.801.7383.532.241.66

第4分位 1277565 100.00 0.310.041.180.049.860.200.272.553.2777.332.722.23

第5分位 1277565 100.00 0.780.042.380.5635.500.090.392.502.3850.703.401.28

合    計 6387825 100.00 0.750.042.300.5233.620.100.382.492.4152.723.341.34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股利所得部分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